
公告编号：2025-025 

证券代码：839769        证券简称：惠美股份        主办券商：山西证券 

 

宜宾惠美纤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股份方案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审议及表决情况 

宜宾惠美纤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24 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要约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

以自有资金回购股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议案表决情况：该议案涉及到的要约回购，部分董事可能接受要约参与回购，构成

关联交易事项，非关联董事不足三人，无法表决，直接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次回购方案已于 2025 年 10 月 10 日经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

本次公告仅针对回购价格的合理性和回购股份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做补充更

正。 

二、 回购用途及目的 

本次回购股份主要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转换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公司为了促进长期健康发展，维护投资者利益，提升公司运营效率指标，优化资金

使用效率，在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及未来发展战略等因素的基础上，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考虑到目前公司所处粘胶行业的不确定性增强，市场竞争加剧等形势，公司认为保

持高额股份不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不符合中小投资者需求，不利于公司开展各项经营

业务。因此公司基于战略发展、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结合现金流情况实施股票回购减少

注册资本。公司通过回购减资可以优化股本结构、有利于提高公司运营指标，改善公司

价值，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投资者利益具有积极作用。 

三、 回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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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回购方式为要约方式回购。 

四、 回购价格、定价原则及合理性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结合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及近期公司股价，确定本

次回购价格为0.60元/股。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60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不存在交易均价。 

 

1、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公司股票目前为集合竞价交易，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决议日前 60 个

交易日（不含停牌日）股票不存在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公司股票最近一次交易 2022 年

10 月 18 日，采用大宗交易形式，股票成交价格 0.5 元/股、成交量 234,000 股、成交

额 11.7 万元，上述期间的交易系交易双方自主买卖，交易价格系交易双方在交易平台

集合竞价，属于市场行为。公司股票交易不活跃、不连续，因此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交易

价格作为本次回购价格不具备参考性。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 0.6 元/股，不存在拟回购价格上限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

份决议前 60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 200%的情况，回购价格符合《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要约回购应当以固定价格

实施，且符合第十五条的规定”、第十五条“竞价或做市方式回购的价格上限原则上不

应高于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60个交易日（不含停牌日）交易均价的 200%”等相

关规定。 

2、前期股票发行价格 

公司自挂牌以来实施过一次定向发行股票。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和 2017 年

11 月 3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宜宾惠美纤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公司

采用非公开定向发行，拟发行股票不超过 312 万股（含 312 万股），每股面值 1元，每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50 元，融资额不超过 780 万元（含 780 万元）。最终此次公司

股票发行的总股数为 212.8 万股，发行价格 2.5 元/股，募集资金 532 万元，此次发行

新增股份于 2018 年 3月 23 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公司前次定向发行发生于 2018 年，考虑到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与前期发行股票时间

间隔比较长，期间公司所处的行业发展状况、企业自身经营情况、证券市场状况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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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大变化，因此前期股票发行价格参考意义较小。 

3、公司的每股净资产 

根据公司披露的 2024 年年度报告（经审计），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

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10 元/股。虽本次回购价格低于公司最近一

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价格，但考虑到公司股价在二级市场上长期低于每股净资产，每

股净资产价格已高于当前市场价格，目前拟定回购价格已高于当前阶段的市场价格，因

此本次回购价格具有合理性。 

公司以高于市场价回购市场上投资者持有的股份，保证了退出投资者的利益，同时

给予其他投资者信心。公司股东是否参与本次回购股份由公司股东自行决定，公司不存

在高价回购股份的情况，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亦不存在通过低价回购排除相关股

东参与回购机会的情形。 

4、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纺织原料、材料、面料、针织及家纺用品的生产及销售。根据全国

股转公司发布的《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制造业（C）-化学

纤维制造业(28)-生物基材料制造(283)-生物基、淀粉基新材料制造(2832)”； 

公司结合行业分类、业务相近的新三板挂牌公司进行对比分析，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挂牌公司所处类别 
最新每股市

价（元）    

2024 年年度报

告每股净资产

（元） 

市净率

（倍） 

832397 恒神股份 其他合成纤维制造 1.57 1.23 1.28 

834720 闽瑞股份 其他合成纤维制造 6.80 5.06 1.34 

837698 新维狮 其他合成纤维制造 0.50 1.61 0.31 

均值 2.96 2.63 0.98 

注：每股净资产、基本每股收益等同行业可比公司数据来源于各挂牌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数据；

每股市价为2025年9月19日收盘价，当日没有收盘价的按最近交易日收盘价。市净率=每股市价/每

股净资产。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截止2024年12月31日每股净资产为1.10元/股。本次回购

价格0.60元/股对应的市净率为0.55倍，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的0.98倍。同行业可

比公司与公司主营业务、营收、资产、利润规模等方面不同，同行业可比公司之间也存

在明显差异，因此市净率存在一定差异符合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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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截止2024年12月31日每股净资产为1.10元/股。本次回

购价格为0.60元/股，对应的市净率为0.55倍，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同行业可

比公司与公司主营业务、营收、资产、利润规模等方面不同，同行业可比公司之间也

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市净率存在一定差异符合实际情况。 

根据公司 2024 年定期报告，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分别为 1.10 元。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 0.6 元，明显低于公司最近一年的每股

净资产，主要原因为蛋白纤维市场需求降低导致公司近几年业务萎缩，收入及利润规

模连续下滑，公司为了促进长期健康发展，满足股东减持需求，提升公司运营效率，

在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持续经营能力及未来发展战略等因素的基础上，经过与公

司股东沟通，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以 0.6 元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

注册资本。 

1、 近年蛋白纤维市场需求降低导致公司经营状况不理想。 

2021年、2022年、2023年和2024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10,187.95万元、6,061.88

万元、3,925.67万元和3,782.6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为365.36万元、165.09

万元、-649.95 万元、-93.96 万元，收入和利润均出现大幅下滑趋势。主要原因一方

面是受全球温度变暖，导致消费者偏好因素影响，公司蛋白纤维产品在纺织下游企业

需求下降；另一方面是受全球经济环境持续疲软及纺织行业竞争更加激烈，公司部分

高附加值产品下降所致。其中 2023 年因处置全资子公司宜宾美康无纺新材料有限责任

公司无纺布固定资产及其大部分库存物资出现了较大亏损。因行业预期和公司基本面

较差，公司股票回购价格低于公司每股净资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 公司股东持股综合成本较低。 

2023 年纺织纱线行业环境转差，公司出现亏损，连续两年无法分红。2025 年以来，

公司陆续有小股东向公司表达了退出意愿，希望回笼部分资金。公司管理层考虑到未

来几年高端纺织纱线行业的市场回暖概率较小，而公司现金较为充足，大部分时间主

要是用来购买理财，决定通过要约方式回购部分股份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并就

回购价格等相关事项征求公司全体股东的意见。 

考虑到公司股权结构较为简单，项目组已完成初次摸排回购意向工作。根据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下发的 2025 年 10 月 30 日前 200 名全体排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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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持有人名册显示，公司现有股东 11 名，其中 9 名股东为公司创始团队或其控制的主

体，1 名股东刘杰通过定向发行取得公司股份，1 名股东刘晓熙通过二级市场购入。自

2016 年 11 月 24 日挂牌以来，公司历经三次送股（累计 10 送 7），且累计现金分红 700

余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实施年

度 

实施日

期 

送股比

例 

派息比

例 
详细说明 

2022/12

/31 

2023/5/

25 
2 0.5 

每 10 股送红股 2.00 股，每 10 股派 0.50 元

人民币现金 

2021/12

/31 

2022/6/

14 
-- 1 每 10 股派 1.00 元人民币现金 

2020/12

/31 

2021/6/

1 
2 1.5 

每 10 股送红股 2 股，每 10 股派人民币现金

1.50 元 

2019/6/

30 

2019/11

/14 
-- 1 每 10 股派人民币现金 1.00 元 

2016/12

/31 

2017/4/

18 
3 -- 每 10 股送红股 3.00 股 

公司大多数股东均为创始人股东，初始成本基本一样，考虑到挂牌以来多次分红

送股，持有成本较低，0.6 元的回购价对公司和大部分股东来说是比较合理的。本次回

购方案已与挂牌后新进股东刘杰、刘晓熙沟通，由于两名股东持股成本较高，决定不

参与本次回购，但均同意此次回购方案，并在股东会审议时投了赞成票。 

经查询市场上新三板要约回购案例，近年来也存在股票回购价格低于每股净资产

的情况，以下选取协新股份、随视传媒、星火环境三家公司对比分析： 

公司名称 
回购价格

（元） 

最近一年每股

净资产（元） 

所属板块 回购方案通过董事

会审议日 

所属行

业 

协新股份 1.60 2.35 基础层 2024 年 6 月 12 日 纺织 

随视传媒 1.80 3.15 基础层 2024 年 11 月 8 日 广告 

星火环境 1.23 1.71 基础层 2025年 10月 17日 环保 

惠美股份 0.60 1.10 基础层 2025 年 9 月 24 日 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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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公司均存在业务萎缩、收入规模下滑的情况，其中协新股份与公司属于相关

行业，都面临相似的基本面状况。此次回购价格基于公司实际情况出发，综合考虑了

目前的经营状况、未来市场发展预期、股东持股成本与参与回购意向等因素，回购价

格具备合理性。 

综上，本次回购价格0.60元为公司管理层充分考虑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未来市场

发展预期、历次权益分派及股东持股成本等因素，事先与全体股东逐个沟通回购价格

及回购意向后集体决策的结果。2025年9月24日公司董事会通过《关于公司要约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25年10月10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全票通

过上述股份回购方案事宜。公司不存在通过低价排除其他股东参与的情况。本次回购

价格具备合理性，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回购实施细则》的相关要求。 

 

自董事会决议至回购完成期间，如公司存在权益分派等事项，将自权益分派实施之

日起，及时调整回购价格。 

调整公式为：P＝（P0 ﹣V *Q/Q0 ）/（1+n）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回购每股股份的价格上限；V为每股的派息额；Q为扣除已回

购股份数的公司股份总额；Q0为回购前公司原股份总额；n为每股公积金转增股本、派

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股票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P为调整后的回购每股股份的价格上限。 

 

五、 拟回购数量、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 4,868,519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不高于 20.00%。

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公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预

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2,921,111.40 元，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资

金为准，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要约期限届满，若股东同意接受回购要约（以下简称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超出预

定回购的股份数量，公司将按照相同比例回购股东预受的股份，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

数量不足预定回购的股份数量的，公司将全部回购股东预受的股份。 

公司股份回购完成后，回购股份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自董事会决议至回购完成期间，如公司存在权益分派等事项，将自权益分派实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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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及时调整剩余应回购股份数量。 

六、 回购实施期限 

（一）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要约期限自要约公告披露的次一交易日起30个自然日。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

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东会决定终止实施回购事宜，则回购期限自股东会决议

生效之日起提前届满。 

七、 预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本及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根据拟回购股份数量区间及用途，如本次回购达到数量上限，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

况为： 

类别 
回购实施前 回购完成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1.有限售条件股份 11,793,555 48.45% 11,793,555 48.45% 

2.无限售条件股份 

（不含回购专户股份） 
12,549,040 51.55% 7,680,521 31.55% 

3.回购专户股份     4,868,519 20.00% 

——用于股权激励或员

工持股计划等 
        

——用于减少注册资本     4,868,519 20.00% 

——用于转换公司发行

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

债券 

        

总计 24,342,595 100.00% 24,342,595 100.00% 

 

注：上述回购实施前所持股份情况以 2025/9/19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登记数据为准。 

八、 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影响

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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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资产结构稳定，能提供稳定现金流，本次回购股份支出不会影响到公司未

来的持续经营能力。具体经营数据如下： 

财务指标 2025 年半年度报告 2024 年年度报告 2023 年年度报告 

营业收入（万元） 17,992,314.09 37,826,139.79 39,256,698.8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净利润

（万元） 
-622,898.42 -939,611.49 -6,499,454.96 

总资产（万元） 29,972,023.30 29,391,434.68 32,209,749.5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万元） 
26,114,019.00 26,736,917.42 26,086,336.91 

流动资产（万元） 26,360,547.83 25,713,506.27 27,843,118.83 

货币资金（万元） 2,482,878.90 7,060,518.89 6,170,423.52 

交易性金融资产（万元） 10,004,162.25 8,001,970.10 6,004,162.25 

应收票据（万元） 1,000,000.00 500,000.00 653,592.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万元） 
-2,377,441.91 1,956,026.19 1,938,615.87 

流动比率 7.34 11.13 4.95 

资产负债率（%） 12.87% 9.03% 19.01% 

 

1、财务状况 

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921,111.40 元（含本数）。根据公

司披露经审计的 2023年年度报告、2024 年年度报告和未经审计的 2025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 2023年 12 月 31日、2024 年 12月 31日、2025年 6 月 30日货币资金余额分别为：

6,170,423.52 元、7,060,518.89 元、2,482,878.90 元，交易性金融资产（为公司购买的理

财产品）余额分别为 6,004,162.25 元、8,001,970.10 元、10,004,162.25 元，应收票据余

额分别为 653,592.63 元、500,000.00 元、1,000,000.00 元，公司资金充足可完全覆盖本

次回购金额 2,921,111.40 元，公司实施回购不会对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债务履约能力 

根据公司经审计的 2023 年年度报告、2024 年年度报告和未经审计的 2025 年半年

度报告，公司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4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分别为 32,209,749.51 元、29,391,434.68 元、29,972,023.30 元，负债总额分别为

6,123,412.60 元、2,654,517.26 元、3,858,004.30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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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6,086,336.91 元、26,736,917.42 元、26,114,019.00 元，资产负债率（合并）分别为

为 19.01%、9.03%、12.87%。本次回购所需资金总额上限 2,921,111.40 元，假设回购资

金全部使用完毕，参考公司经审计 2024 年年度报告数据测算，回购完成后，公司资产

负债率为 10.03%。公司资产负债率很低，公司资本结构稳定，不存在营运资金短缺的

情况，整体偿债能力较强，且公司资金充裕无贷款，实施回购不会对公司债务履行能力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3、持续经营能力 

根据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2024 年年度报告、2025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 2023 年

12月末、2024 年 12月末、2025 年 6 月 30 日末资产负债率（以合并报表为基础）19.01%、

9.03%、12.87%，2023 年度、2024 年度、2025 年半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3,925.67

万元、3,782.61 万元、1,799.23 万元，对应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649.95

万元、-93.96 万元、-62.29 万元。整体来看，公司报表三年亏损，主要原因如下：一是

2023 年年度报告公司处置全资子公司宜宾美康无纺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无纺布固定资

产及其大部分库存物资亏损较大所致；二是受全球温度变暖，导致消费者偏好因素影响，

公司蛋白纤维产品在纺织下游企业需求下降；三是受全球经济环境持续疲软及纺织行业

竞争更加激烈，公司部分高附加值产品下降所致。在此情况下，公司根据未来发展规划，

不断探索新的业务，开辟新的收入渠道，公司于 2023 年 5 月设立全资子公司大力拓展

国际市场业务、2025 年 1 月对外投资子公司拓展电梯销售业务，设法开辟新业务或拓

展国际市场弥补公司业绩下滑带来的不利因素，同时加大产品升级、有效降低成本费用，

从而提升公司综合实力。虽然本次回购股份将导致公司总资产减少 292.11 万元（假设

本次回购资金全部使用完毕），参考公司披露的 2025 年半年度报告预计，本次股份回购

完成后公司的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及应收票据剩余余额为 1,056.59 万元，短期内

不会影响持续经营能力。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会减少公司股本，从而提高每股收益，增

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维护公司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2024 年末、2025 年 6 月末，公司短期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5 年 6 月末 2024 年末 

应付账款 2,244,732.21 568,655.84 

合同负债 408,027.64 448,6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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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职工薪酬 232,029.00 918,589.58 

应交税费 225,506.44 82,704.77 

其他应付款 118,584.90 60,352.5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57,414.05 159,784.20 

其他流动负债 204,537.32 71,917.29 

流动负债合计 3,590,831.56 2,310,663.43 

公司短期负责主要包括应付账款、合同负债、应付职工薪酬等，2024 年末、2025

年 6 月末分别为 231.07 万元、359.08 万元，金额较小。 

近年来公司收入出现下滑，行业基本面短期难有起色，公司未来几年无大规模投

资计划，公司目前营运资本完全可以满足经营所需货币资金且闲置资金规模较大。 

2024 年、2025 年 1-6 月，公司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项目 2025 年 1-6 月末 2024 年 1-12 月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28,489,719.82 54,740,892.5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30,867,161.73 52,784,866.3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2,377,441.91 1,956,026.19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8,848.49 1,063,172.39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2,225,000.00 2,005,499.91 

投资活动现金流净额 -2,216,151.51 -942,327.52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0 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0 177,96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净额 0 -177,960.00 

现金流净增加额 -4,577,639.99 890,095.37 

2024 年、2025 年上半年公司现金流量净增加额分别为 89.01 万元、-457.76 万元，

2025 年上半年现金流净额为负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公司投资设立子公司导致投资活动流

出增加，另一方面是公司部分经营性应收款尚未收回。 

2024 年末、2025 年 6 月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7.34、11.13，货币资金分别为

706.05 万元、248.29 万元，交易性金融资产（银行理财）分别为 800.20 万元、1,000.42

万元。而公司此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292.11 万元，回购股份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 



公告编号：2025-025 

近几年公司业务萎缩，收入及利润规模连续出现下滑，主要原因为行业基本面较

差，且短期难有好转。因为利润下滑甚至亏损，公司连续两年无法分红，2025 年开始

陆续有小股东向公司表达了退出意愿，希望回笼部分资金。而公司现金较为充足，近

期也无大规模投资计划，目前闲置资金主要是用来购买理财。公司管理层经过讨论分

析，在征求公司股东意见后，决定通过要约方式回购部分股份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

本。 

综上，综合考虑公司短期负债情况、经营所需货币资金情况、现金流量情况，此

次回购股份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目前经营状况稳定、无偿还债务风险、资产

负债率低、现金储备充沛、现金流量状况良好，具备以自有资金回购股份的履约能力。

公司实施本次回购预计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股份回

购后不会导致公司营运资金不足，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本次回购方案具有可

行性。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九、 回购股份的后续处理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完毕，公司将在披露回购结果公告后及时向全国股转公司提交回

购股份注销申请以及中国结算出具的回购专户持股数量查询证明。回购股份注销申请经

全国股转公司审查无异议后，公司将按照中国结算有关规定及时办理股份注销手续。回

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将及时披露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公告，并按有关规定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十、 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方

案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通知情况将按相关规

定予以披露。 

十一、 公司最近 12 个月是否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

情形的说明 

公司最近 12 个月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情形。 

十二、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12 个月内是否存在因交易违规受到全国股转

公司限制证券账户交易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因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受到中

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情形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 12 个月内不存在因交易违规受到全国股转公司限

制证券账户交易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因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公告编号：2025-025 

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情形。 

十三、 股东会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了顺利完成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宜，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回购公司股份

过程中办理回购股份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事宜：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次回购股份

的具体方案； 

2、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对本

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3、办理公司本次股份回购过程中的申报及程序性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就本次股份

回购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

分公司等机构办理申报、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 

4、决定聘请相关中介机构； 

5、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设立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或其他相关证券

账户及其相关手续； 

6、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

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等； 

7、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实施回购方案； 

8、根据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具体实施结果，办理企业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9、授权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有关规定（即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

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必须、恰当或合适的其他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

日止。 

十四、 预受要约的申报和撤回 

同意接受回购要约的股东（以下简称“预受股东”）应当在要约回购期限内每个交

易日的 9:15 至 11:30、13:00 至 15:00 通过交易系统办理预受要约的申报或撤回。 

预受要约的申报要素包括：要约回购证券代码、要约回购公司的证券代码、证券账

户、申报数量、股份性质、业务类别等（预受要约申报或撤回预受要约申报）。 

在要约回购期限届满两个交易日前，预受股东可撤回已申报的预受要约；在要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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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期限届满前两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仅可撤回当日申报的预受要约。 

十五、 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以特别决议审议，如果股东会未能审议

通过本方案，将导致本次回购计划无法实施。 

2、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经过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尚存在没有股东接受回购要约，导

致股份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等不确定性风险。 

3、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存在因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

生而无法实施的风险。 

4、本次回购经过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尚存在因公司股票交易活跃度、股票价格持

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等不确定性风

险。 

5、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根据相关规

定变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十六、 其他事项 

若本次回购事项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根据回购进展情况，依法履行相关审议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相关规定，要约期

限开始后，公司不会变更或终止回购股份方案。 

十七、 备查文件 

《宜宾惠美纤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宜宾惠美纤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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